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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转基因食品作为生物科技发展的重要成果,其对人类

的作用同样具有其它科技成果的两面性。由于转基因食品

相对于普通食品的特殊性,必须对其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有

效的法律规制。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为此专门建立了试验和

上市的审批制度、隔离制度以及标识制度,美国还建立了转

基因食品监管非歧视的法律原则。结合中国转基因食品法

律规制现状,应当采取对其正式立法、颁布可操作性强的具

体实施条例、建立产业准入制度、加强执法方面的投入以及

坚持非歧视的法律原则等方面的措施,才能保证中国转基因

食品的法律规制达到既能有效地防范转基因食品产生的特

殊安全风险,又不阻碍转基因产业的正常发展的良好效果。
关键词:转 基 因 食 品;食 品 安 全;食 品 安 全 法;转 基 因 标 识

制度

Abstract:GMfoodisanimportantachievementinthedevelopmentof
biotechnology,andithastwosidesasanyotherachievements.Tak-
ingintoaccountthespecialnatureofGMfood,itneedstomakeef-
fectivelegalregulationtoregulatetheimpossibleproblems.Europe,

Japanandotherdevelopedcountriesestablishexperimentalandlist-
ingapprovalsystem,aisolationsystemandlabelingsystemspecific-
ally.TheUSalsosetsuplegalprincipleofnondiscriminationforsu-

pervisionofGMfood.Combinedwiththepresentsituationoflegal
regulationonGMfoodinChina,severalstepsshouldbetaken,fora-
doptingformallegislation,enactingspecificworkable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andestablishingindustryaccesssystem,strengthening
lawenforcement,andadheringtotheprinciplesoflawintoanondis-
criminatoryandsoon,toensurethelegalregulationofGMfoodto
regulatethespecialriskofit,anddonothinderthenormaldevelop-
mentoftheGMindustry.
Keywords:GMfood;foodsafety;foodsafetylaw;GMOlabelingsys-
tem

转基因食品,是指将食品或组成食品的成分所包含的基

因进行人为的转变而形成的一种新型食品。其转基因过程

涉及到目前处于科技革命前沿的关键性的技术,即生物工程

或基因工程技术。由于人类绝大多数的食品都直接或间接

的由各种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组成,因此理论上

转基因食品可涵盖所有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生物的食品种类,

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影响将随其不断发展而日益扩大,对人

类的重要性也必然与日俱增。作为现代生物科技的主要结

晶之一,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人类对食品

的数量和质量需求日益增长与已有的科技提供的食品不足

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因此,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逐渐推广

使用是未来人类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尤其对于中国地少

人多的特定国情,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更是具有基础性

的战略意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不失

为解决中国食品总量问题的可行方法。但是,作为一种新出

现的食品种类,机会与风险总是伴随而生的。在很多人欢呼

转基因食品对于增加作物产量、提高食品质量、乃至降低食

品成本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时,一些科学家及伦理学家却尖

锐地指出转基因食品本身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不可预测的潜

在危害。如何通过法律对转基因食品进行规制,成为现代社

会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1　转基因食品产生问题的主要表现

转基因食品之所以会产生问题,主要是因为其直接打断

了被转基因生物的自然选择过程,将某些基因片段通过人为

的非生殖的手段强行植入被转基因生物原有基因中或替代

被转基因生物的某一原有基因片段。这种非自然的植入或

替代某一原有基因片段的行为,因没有接受自然长期的考

验,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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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基因食品可以被直接检测到的问题

这一问题指的是在转基因食品被人为制造出来之后,仅

凭借短期的科学试验和检测,即可以发现的转基因食品存在

的问题。如某些转基因生物由于基因的改变,往往会产生之

前没有的新的蛋白物质,从而引起易感 人 群 的 过 敏 性 反

应[1];某些转基因生物在制造的过程中,为了方便相应基因

片段的植入或替代,往往大量使用抗生素,结果导致人体食

用相应的转基因食品后,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甚至因其对

原有菌落的破坏作用而造成食物中毒;某些转基因生物虽然

增加或强化了某一方面的功能,但却使其原有的对人体可能

更为有用的功能退化甚至消失。为了防止此类问题,就必须

从法律上禁止这种已经检测出问题的转基因食品进入消费

市场。

1.2　转基因食品是否存在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证实

相对于可以直接被检测出问题的转基因食品来说,那些

在短期内无法证实的问题才是转基因食品存在的最大问题。

被直接检测出问题的转基因食品的法律规制是非常简单的,

只需直接加以禁止即可。但是,即使那些通过科学试验和检

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转基因食品,也不能绝对保证不存在

问题。

众所周知,目前人类的主要食品几乎都是经过了成百上

千年甚至上万年时间的实际食用检验,证明是安全可靠的。

而很明显的是,所有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

通过高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短期的安全试验和检测虽然没

有发现其存在问题,但由于食物对人体健康的作用机制极其

复杂,现在的科技无法保证这些被试验和检测证明没有问题

的转基因食品,经过长期食用或针对某一尚未涉及的特定体

质的人群,不会产生相应的问题。因此,转基因食品由于产

生的期限短暂,是否真的没有问题是无法证实的,其风险始

终存在[2]。

正是由于这一无法检测到的风险的存在,无论转基因的

学者拿出多少转基因作物不存在问题的数据,很多人依然对

转基因食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出于避免潜在风险的考虑,

对证明即使不存在问题的转基因食品以法律的形式进行限

制是必要的,但考虑到目前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可能带来的巨

大利益,对其完全禁止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律必须充分

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对转基因食品现实的需要和潜在

风险防范之间仔细权衡。

1.3　个别单位为了自身利益非法传播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品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即完全走

进普通人的生活,最重要的原因是转基因食品给相应的科研

和生产单位带来了巨大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大量被

证明至少暂时无害的转基因食品通过合法手段进入消费市

场,一些尚未完成科学试验和证明至少暂时无害的转基因食

品,也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入了消费市场,从而对大众的公

共食品安全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如2014年被披露的某种

子公司将转基因水稻种子非法出售扩散事件。还有一些科

研机构为了缩短其科学试验和检测的周期,想方设法规避法

律的禁止性规定,甚至不顾正常的人伦道德,在当事人不知

情的情况下直接利用其进行相应的试验。如2012年被披露

的“黄金大米”事件,即美国某科研机构通过中国科研人员,

未履行正常备案和告知的程序,利用中国儿童进行转基因大

米的人体试验[3]。

1.4　转基因食品问题被妖魔化

如果说对转基因食品不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就会导致

上述转基因食品存在的问题恶化,从而对人类自身的健康造

成严重威胁的话,对转基因食品存在的问题过度渲染乃至妖

魔化,则会对转基因食品的正常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而阻碍这一划时代意义的科技的进步,最终对保证人类食

品总量的供给造成致命的影响。

虽然目前转基因食品还存在种种确定和不确定的风险,

但无论如何,转基因食品的出现,乃至大规模的普及是人类

生物科学研究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为

人类解决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找到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事实证明,任何科技如果得不到适当控制,都必然会存在各

种各样的负面作用。没有十全十美的科技,人类应当在不断

克服转基因食品存在的安全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转基因食品,

而不是因噎废食,人为地为转基因食品制造不必要的障碍。

2　欧美日关于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主要

制度

　　针对转基因食品存在的上述问题,各主要转基因食品消

费国,主要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均对转基因食品采取了一

系列的法律规制措施。

2.1　转基因食品研究的安全试验和上市审批制度

因为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对人类的危害,所以各国一般

规定转基因食品在进入消费市场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人体

安全试验,其最终试验成果必须得到国家权威机构的批准,

以确保转基因食品至少在短期内通过科学试验和检测在安

全上是没有问题的。同时防止没有通过相应试验和审批的

转基因食品流入消费市场。如美国2000年颁发的《转基因

食品管理草案》对转基因食品的最终上市规定了一系列必经

的严格流程;欧盟2003年颁布的1829号《有关转基因食品

和饲料的条例》、日本1987年颁布的《重组 DNA 实验准则》

等,也对转基因食品上市之前的试验阶段的安全监测和审批

规定了相应的严格的程序。

2.2　转基因食品隔离制度

转基因食品由于存在不确定风险,为了防止这一风险出

现不可控的局面,很多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对转基因食品建立

了相应的隔离制度。这种隔离制度包括对转基因食品在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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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种植、加工、运输以及储存上实行严格的控制,与其他非

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形成某种形式的隔离,以保证其转基因造

成的影响限制在转基因生物和食品本身,而不会对其它作物

和食品造成所谓的“基因污染”,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食品安

全危险,可以将其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内。欧盟在1990年

即通过《关于限制使用转基因微生物的指令》(90/219/EEC)

和《关 于 人 为 释 放 转 基 因 生 物 的 欧 共 体 指 令》(90/220/

EEC),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区域性转基因食品实验和上市

的隔离制度。欧盟还于2003年颁布了1830号《有关转基因

生物追踪性和标签、有关由转基因生物制成品的追踪性和标

签条例》,建立了转基因食品的追踪制度等。而日本在此方

面则实行IP管理制度,即区别性生产流通管理制度[4]。

2.3　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

已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虽然经科学试验和检测证

明在安全上暂时无害,但必须让普通消费者知道这些转基因

食品依然存在潜在的风险,亦即在风险存在的情况下必须让

消费者拥有知情权。而保证消费者这一知情权实现的制度

就是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这一制度已成为目前世界各国

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安全监管的最普通最重要的制度。其基

本要求是:对于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必须在其包装或自身的显

眼位置上醒目地标明该食品的转基因身份,包括其含转基因

的主要成分及其相应比例等。如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有权被

知悉法案》,规定所有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都要作标识,其目

的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欧盟则于1997年颁布了

《关于新食品和新食品成分的条例》((EC)NO.258/97),规定

转基因食品必须实行标签制度。并于2000年颁布了《外源

性污染物标识条例》,规定只要转基因豆类和玉米成分超过

1%,即必须进行标识。再加上上述的1830号《有关转基因

生物追踪性和标签、有关由转基因生物制成品的追踪性和标

签条例》,欧盟建立了一整套严格而完整的转基因食品标识

制度。日本则于2001年颁布了专门的《转基因食品标识

法》[4]。

2.4　转基因食品的非歧视法律原则

目前,发达国家明确实行这一法律原则的主要是美国。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先进的转基因食品研发和生

产的国家,转基因食品的消费关系到美国转基因食品公司乃

至国家本身的巨大利益。根据这一原则,虽然目前无法证明

转基因食品的长期安全性,但同样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产品

会引起异于传统食品的特殊健康危险,如之前所述的蛋白过

敏的问题,抗生素抗药性问题,以及功能退化问题,在传统食

品中同样存在着,而且其表现同转基因食品造成的类似问题

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人为限

制基至禁止转基因产品的发展,是不符合科学发展和美国的

利益的[5]。因此,美国早期对转基因食品基本没有实行特别

的监管,后来迫于舆论和道德的压力也针对转基因食品建立

了上述的审批和标识制度,但远不及欧盟和日本的严格和完

备。而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隔离制度,则被其认为违背了非歧

视的法律原则,并没有进行相关的立法。

通过以上制度的建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转基因食品

的法律规制基本是成功的,有效地防止了转基因食品对人类

健康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转基因食品产

业的正常发展。

3　中国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现状

由于转基因食品对改进国计民生,尤其是保证食品总量

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中国从法律上对转基因食品基本持正面

态度,一方面实行类似美国的非歧视法律原则,另一方面也

对其涉及到的食品安全问题制定了类似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的监管法律制度。

3.1　中国现行的转基因食品规制的具体法律制度

中国现行的转基因食品规制的具体法律制度主要有

2001年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及2009年

颁布的《食品安全法》。2001年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条例》建立了针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相应管理制度,包

括分级管理评价制度、试验批准制度、生产、加工和经营许可

证制度、标识制度、进口批准制度、出口证明制度、广告审批

制度,基本上建立了一整套包括转基因食品试验的安全和审

批制度、相应的隔离制度以及标识制度等。而2009年的《食

品安全法》则仅仅在第101条对转基因食品一笔带过,并没

有针对转基因食品规制方面的专门条款,某种程度上体现了

中国对转基因食品在法律方面采取的是非歧视性原则。

3.2　中国现行转基因食品规制存在的法律问题

3.2.1　立法上的不足　关于食品安全的基本法律《食品安

全法》没有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特别条款,虽然某种程度上体

现了中国对转基因食品的非歧视态度,但转基因食品相对于

普通食品的特殊安全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因此对其不进行具

体规定无疑不能很好地反映其特殊性,进而影响对其具体的

法律规制。而2001年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虽然规定比较全面系统,但其作为法规的条例形式存在,

法律位阶较低,不能很好地反映转基因食品规制在法律上的

重要地位。

3.2.2　执法不严　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建立

的相应管理制度中,对转基因食品的试验批准制度、生产、加

工、经营制度均有具体的规定,但仍然发生一些转基因食品

未经批准即进入销售市场的案例,如“黄金大米”事件、转基

因水稻种子非法销售事件。而标识制度更是明确规定必须

在醒目的位置标明有转基因成分的存在,但目前在市场上销

售最多的转基因食品类别———食用油的包装上,一般只能看

到没有使用转基因成分的食用油在醒目的位置标明了其非

转基因的身份,使用转基因成分的标识往往标注在一个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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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位置,对于食用油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这种行为,到目前

为止并没有得到相关执法部门的重视。

4　中国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的对策措施

针对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其存在的特

殊风险,建立类似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转基因食品规制的

法律制度是必要的,结合中国的现状,应当采取的对策措施

应包括以下方面。

4.1　将转基因食品规制纳入正式立法的范畴

如上所述,中国关于转基因食品规制方面并没有正式的

法律规定,目前主要的法律依据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立法层次较低,不能适应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重

要性日益增长的现实。因此有必要在《食品安全法》中增加

专门的有关转基因食品规制的法律条款,明确相应的转基因

食品的标识制度,有限度的隔离制度及试验和上市的审批制

度等。随着转基因食品安全重要性的增长,有条件时可以考

虑制定专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

4.2　颁布配套的可操作性强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条例

　　目前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在很多制度具

体规定方面模糊不清,导致其可操作性不强,为相应的生产

销售单位提供了规避法律的空间。如转基因成分标识的规

定,并没有对其转基因成分标识的具体位置作出明确规定,

结果食用油生产商均将其转基因标识放在普通消费者难以

发现的位置。对违反相应规定的行为具体的惩罚措施,也过

于抽象。

4.3　建立严格的转基因食品产业的准入制度

无论是转基因食品的研究、生产还是销售等,均与转基

因食品安全相关,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责

任。但目前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制度,导致很多不具备转基因

食品安全意识和条件的单位进入转基因食品的研究、生产和

销售环节,不仅增加了转基因食品出现安全事故的风险,而

且也大大增加了规制的难度[6]。

4.4　加大执法方面的宣传教育及监督等方面的投入,真正

做到执法必严

　　中国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法律规制,存在立法层次不高以

及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但基本的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却是比

较完备的。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影响较大的转基因安全事件,

如“黄金大米”及转基因水稻非法扩散等,都与执法人员的疏

忽甚至纵容有关。因此必须对相应的执法机关和人员加强

相应的宣传教育及监督方面的力度,使相应的法律能真正落

到实处。

4.5　坚决实行非歧视的法律原则

转基因食品在安全方面存在不确定的特殊性,而这种不

确定性经过媒体和相关人士的引导,使普通民众对转基因食

品的安全保障忧心忡忡。某些人甚至建议为了杜绝这种不

确定性而以法律的形式暂时甚至永久性地终止转基因食品

的研究和生产。然而,任何科技进步都具有两面性,人们应

当做的是尽量趋利避害。因此,对转基因食品在法律规制方

面的特别规定,只能针对如何防范其可能产生的特别的安全

问题,而不应将其扩大到其它方面,坚决实行非歧视的法律

原则,防止人为制造转基因食品科技发展的障碍[7]。

5　结论

转基因食品这一科技进步有着同其它科技进步一样的

两面性。它一方面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为人类的

食品安全带来了特殊的不确定性。要保证转基因食品产业

的正常发展,就必须对其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法律规

制。结合中国转基因食品规制的法律现状,应当采取对其正

式立法、颁布可操作性强的具体实施条例、建立产业准入制

度、加强执法方面的投入以及坚持非歧视的法律原则等方面

的措施,才能保证中国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达到既能有效地

防范转基因食品产生的特殊安全风险,又不阻碍转基因产业

的正常发展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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